附件二：
南京交院安全隐患自查自改登记表
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：盖章）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	所在楼宇
	

	治安、消防责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消防安全管理人
（主管消防工作的负责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安全工作联系人   （安全员兼）
	
	联系电话
	

	消防重点部位登记（防范措施附后）
	

	
	

	
	

	
	

	自    查   主   要   内    容
	自查情况
	存在的具体问题

	1、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责任制已落实到位。
	是 　否
	（附安全自查记录表）

	2、已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并整改到位。
	是 　否
	

	3、本单位辖区内的消防设施器材检查完好有效；特种（电工、电焊工、气焊工）岗位人员持证上岗。
	是 　否
	

	4、已开展日常防火巡查，消防重点部位已落实了安全防范措施。
	是 　否
	

	5、没有违规使用电气焊切割、使用大功率电器、使用明火、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，用火用电用气符合安全规范要求。
	是 　否
	

	6、已建立消防安全检查和巡查、师生教育培训、志愿消防组织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执行到位。
	是 　否
	

	7、已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并组织了演练。
	是 　否
	

	8、已经按照通知要求开展了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，达到了“四懂四会”的要求。
	是 　否
	

	9、对实训（验）室按文件要求开展了安全检查并记录。
	是 　否
	

	10、已经建立健全安全工作档案，内容齐全，记录规范、及时、完整。
	是 　否
	

	按照《通知》的要求和学院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，本单位（部门）已经组织人员对本单位（部门）的安全稳定情况进行了排查和整改，现承诺以上内容填写属实，如若不属实承担相关责任。
安全责任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，报送保卫处一份，填报单位留存一份。
2、请各单位、各部门务必于2020年1月13日前报至保卫处101室。
